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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36 号文《关于核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5,000 万股。本公司本次实际募股为 1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

币 5.40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1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6,266,871.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73,733,129.00 元。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京 QJ[2012]T25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截至 2013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59,031,290.21 元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14,701,838.79 元

（不含募集资金存放于银行所孳生的利息收入净额 2,991,113.38 元，含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人民币 77,000,000.00 元）。报告期内，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短期保本理财产品人民币 329,410,000.00 元，向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增资人民币

148,733,129.00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最大限

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公司股份上市地的证券交易所(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证券或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统称“上市规则”），公司制订了《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并于公司 A股首次公开发行完成后生效。

2013 年，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对《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并经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和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8 日完成 A 股发行后，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景华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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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协议》”）。按照《协议》约定，开户行每月五日前向本公司出具了真实、

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按要求抄送公司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协

议各方均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未发生违反协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投项目具体实施方式，新疆农装建设项

目和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分别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一拖（新疆）东方红装备机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和控股子公司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燃油喷射公司”）实施。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分别以募集资金

向新疆公司和燃油喷射公司增资。其中，对新疆公司增资 4500 万元根据新疆农装建设项目

进度分期实施。 

2013 年 7 月，新疆公司、燃油喷射公司分别与本公司、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

监管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刊载于上交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

于子公司增资进展及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2013 年 12 月，公司对新疆公

司进行第二期增资，新疆公司与本公司、中信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华山支

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7日刊载

于上交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以及《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所有募投项目

均按照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内容稳步推进。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按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募集资金主要投资四个项目。报告期公司共投入募集资金

85,389,090.34 元，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459,031,290.21 元。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如下： 

1、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实施、滚动发展”的建

设原则，公司将项目分两期建设，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一期工程基本建设完成，已完成柴

油机缸体、缸盖两条柔性机械加工线、柴油机总装线、涂装线、补整包装线、试验车间以及

厂房及配套附属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年产 5,000台大功率柴油机的生产能力。根据市场情况

和公司发展战略，在一期工程基础上，公司已启动项目二期建设，新增缸体加工生产线、试

验设备及其他配套设施。通过二期建设对一期形成的生产能力进行“填平补齐”，将最终形

成 4 万台大功率农用柴油机的生产能力。报告期内，项目二期建设正在按计划进行，二期建

设的产品及工艺技术方案已确定，现已完成进口设备（缸体精加工段机床、加工中心段机床）

及国内辅机的招标采购，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完全使用，全年已生产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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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由于项目二期的工艺方案反复论证、优化，且进口设备制造周期较长（10-13个月），

因此整个项目预计到 2015 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2、新疆农装建设项目：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疆农装建设项目的基础设施建

设，完成了联合厂房、调试车间、生活综合楼、修饰车间及厂区道路和厂区的部分绿化等建

设，并组织完成该区域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培训。报告期内完成了募集资金对项目实施主体一

拖(新疆)东方红装备机械有限公司的增资 45,000,000.00 元，项目二期的建设已完成了报批

手续。施工设计工作已完成，现正进行施工招标。二期项目建设计划于 2014 年 4月 10 日开

工，预计 2014 年 10 月完成。 

3、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报告期内，该项目已完成产品咨询与研发平台

建设、大轮拖装配车间部分设备的购置与安装、齿轮厂工艺设备的购置与安装以及进口设备

的招标采购、热处理厂设备招标采购，新建厂房基本完工具备设备安装条件；完成一装厂设

备、工装购置及改造工程；完成轮拖试车跑道整机停放场、变配电站、油库及公用设施等内

容的建设；完成了大轮拖变速箱壳体、减速器壳体加工线进口设备的招标及合同的签订，因

加工线进口设备的自动化和先进程度比原方案有所提高，考虑后期设备使用的可靠性及稳定

性，评标及确定中标单位的时间增加，项目计划 2015 年 3月底建成。 

4、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报告期，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燃油喷射系统产

品升级扩能改造一期项目的开发建设。2013 年上半年完成了募集资金对项目实施主体燃油

喷射公司的增资 103,733,129.00 元。根据项目建设的产品和工艺技术方案，现主要进行 P

型泵和 P 型喷油器品质及能力的提升，并做好电控单体泵产品的技术储备。目前国产设备已

完成招标并签订合同，新购置的 53 台和改造 22 台设备中已有 46 台到货，并通过调试验收

并投入使用；进口设备已完成招标及合同签订，截止目前项目已累计签订合同 6400 万元，

支付设备购置款 2171 万元。根据与进口设备供应商谈判，因核心进口设备的制造周期超计

划 6-8 月，预计整个项目 2015 年底完成。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 3月 14日公司已将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77,000,000.00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并确保在不影响募投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经 2013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发表意见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7,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4日将全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已

分别于 2013年 3 月 15 日、2013 年 3月 28 日、2014 年 3 月 2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三）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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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新疆农装建设

项目，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燃油喷射

公司增资 103,733,129.00 元，向全资子公司新疆公司增资 45,000,000.00 元。截止 2013

年 12 月，上述增资事项已实施完毕。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关于以募集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已分别于 2012 年 12月 22 日、2013年 6 月

15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进展及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已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关于完成全资子公司增资及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已于

2014 年 1月 27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2013 年 6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 298,220,000.00 元进行现金管理，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购买有

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可滚动操作。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329,410,000.00 元，年化收益率 4.5%-6.2%，共取得理财收益 1,928,990.85元。截止期末，

公司已收回全部理财本金及收益。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已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五）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情况 

根据一拖股份动力机械业务规划和市场布局需要，为了加强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的推

进，发挥资源的协同效应，尽快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提高决策和经营效率，一拖股份于 2013

年 7 月启动将大功率柴油机项目资产以增资方式注入柴油机公司事宜，以实现资产与管理责

任的协调统一。 

该次增资为单方增资。增资资产包括一拖股份已建设完成的大功率农用柴油机生产用联

合厂房、生产线及相关机器设备等资产，并以 2012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该募投

项目后续建设主要以能力提升为主，仍由一拖股份实施，募集资金用途和项目建设内容未发

生变化。公司拟在项目后续建设完成后继续以增资形式将募投项目有关资产注入柴油机公

司，并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后续建成资产在资产评估基础上向

柴油机公司增资具体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次一拖股份以部分募投项目形

成的资产向柴油机公司增资事宜构成募投项目变更。该事宜已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以及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中信证券针对该项事宜出具了《中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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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形成的资产向控股子

公司一拖（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市公

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号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

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

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五、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一拖股份 201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与存放严格遵守《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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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773,733,129.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5,389,090.3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9,031,290.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

入金额(1)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大功率农用柴

油机项目 
- 260,000,000.00 - 260,000,000.00 53,593,962.49 

 

260,000,000.00 

 

0 100.00 2015.6 - 
项目正在

建设中 
无变化 

新疆农装建设

项目 
- 110,000,000.00 - 110,000,000.00 333,282.84 45,305,221.11 64,694,778.89 41.19 2014.10 - 

项目正在

建设中 
无变化 

新型轮式拖拉

机核心能力提

升项目 

- 300,000,000.00 - 300,000,000.00 27,246,494.93 149,510,719.02 150,489,280.98 49.84 2015.3 - 
项目正在

建设中 
无变化 

燃油喷射系统

产品升级扩能

改进项目 

- 103,733,129.00 - 103,733,129.00 4,215,350.08 4,215,350.08 99,517,778.92 4.06 2015.12 - 
项目正在

建设中 
无变化 

合计 - 773,733,129.00 - 773,733,129.00 85,389,090.34 459,031,290.21 314,701,838.79 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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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由于项目二期的工艺方案反复论证、优化，且进口设备制造周期较长（10-13 个月） 

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因加工线进口设备的自动化和先进程度比原方案有所提高，考虑后期设备使用的可靠性及稳定性，

评标及确定中标单位的时间相应增加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核心进口设备的制造周期超计划 6-8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9 月 21 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止

2012 年 7 月 31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 484,698,259.22 元，使用募集资金置换的预先投入自筹资金金额为

358,396,069.75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司已将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77,000,000.00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继续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77,000,000.00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公司已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将全部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进行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1. 2012 年 12 月 2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增资及一拖（洛阳）柴油机公司

收购其自然人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向一拖（新疆）东方红装备机械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2013 年 6 月 20 日本

公司对燃油喷射公司增资 103,733,129.00 元，对新疆公司首期增资 30,000,000.00 元。2013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对新疆公司进行第

二期增资 15,000,000.00 元。上述增资事项已完成，并按信息披露要求发布相关公告。 

2.2013 年 6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截止期末，本公司累计购

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329,410,000.00 元，共取得理财收益 1,928,990.85 元，期末公司已收回上述本金及收益。 

3.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未足额募集项目建设资金，所以大功率农用柴油机投资项目账户中的利息公司一并投入至该募投项目。截止期末，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利息收入 344，740.31 元，理财收益 231,863.01 元，手续费 32.9 元，净收入 576,570.42 元，该款项已全部投

入募投项目。 

 
 


